泰州学院校外学习课程学分互认申请/审批表
	姓  名
	
	学  号
	
	联系电话
	

	所属院系
	
	班级名称
	

	课程学习及学分抵认情况

	校外修读课程
	学期
	课时
	学分
	成绩
	拟抵认课程
	学期
	课程性质
	成绩
	学分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确认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课程鉴定：（鉴定校外课程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的对应关系及课程性质等。）

鉴定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系意见：

分管院长（系主任）签字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分管领导签字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课程性质填写：公共必修、公共选修、专业必修、专业选修；

 2.此表打印填写（除签名外），原件交教务处，学生、院系复印保存；

 3.学分抵认情况一经确认，不得再行更改。
